〔2008〕19号

关于开设“教育硕士”考前辅导班的报名通知
各中小学：
为积极实施我区中小学教师高一层次学历提升计划，鼓励广大教师在职攻读“教育硕士”，同时，为方便教师复习迎考，争取在2008年的教育硕士入学考试中有更多的教师通过全国统一的联考科目，经研究，我局决定与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“教育硕士”考前辅导班，具体辅导班工作由区教师进修学校负责。现就辅导班的报名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办班时间

暑假期间，集中授课23天（每授课5天休息1天），10月中旬考前授课2天，共计25天。

二、报名对象

在编在职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，具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，只有本科学历，未获得学士学位者，还需具有中学一级（或小学高级）的教师职务。据市教育局透露，今年对学历的要求可能要放宽，只要求本科学历，不要求学士学位，但一切要以大学的招生简章为准；具有3年及以上的教育教学工作经历，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2008年7月31日；除英语外学科不限（任教英语学科的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可报名参加培训，但届时只能报考“教育管理”类的教育硕士）。

三、辅导科目

全国入学联考科目：英语、教育学、心理学三门。

四、培训费用

培训费每人800元，另需交教材费每人约100元，均由参加培训人员自理。若经过我局与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考前辅导培训班培训，考取2008年教育硕士者，教育局将给予奖励。

五、报名办法

1．各校接本通知后立即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位教师。学校应推荐爱岗敬业、有教育教学实绩、积极进取的优秀教师参加培训辅导。特别是高中学校要鼓励教师积极报名参加培训（苏州市要求到2010年高中教师的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的比例必须达到10%）。中学的正、副校长也要积极报考教育硕士，因为苏州市要求到2010年全市中学校长中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的比例要达到20％。

2．各校应指派专人负责，按要求做好培训班的宣传和报名工作，并在规定日期内上报参加培训人员名单。

3．报名单加盖公章后务必于6月2日前报教育局人事科，同时报送电子稿。我局将对报名人员进行审核，审核后由区教师进修学校通知各校。具体培训辅导时间另行通知。

附：2008年教育硕士考前辅导班报名表。

苏州市吴中区教育局
二ＯＯ八年五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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